
  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盈住建罚决字〔2024〕第422号

	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
	个人
	姓名（名称）
	

	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单位
	名称
	盈江县教育体育局


	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11533123015269862X

	
	
	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
	张云权

	违法行为类型
	未经许可擅自施工

	行政处罚内容
	处建设单位工程合同价款1.3%的罚款：陆拾万零陆仟柒佰壹拾元整（¥606710.00元）。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行政处罚决定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盈住建罚决字 〔2024〕第422号

当事人 ：  盈江县教育体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你（单位）在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情况下擅自施工的行为，涉嫌未经许可擅自施工，本机关于2024年12月16日立案调查。
    经查明，当事人：盈江县教育体育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15*************2X，机构性质：机关，机构地址：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7号，法定代表人：张云权，性别：男，民族：汉族，身份证号码：533*************1X，联系电话：18*******88，身份证住址：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永胜路县委**区；2020年01月03日，在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情况下，委托中国建设基础设施有限公司擅自在盈江县旧城镇旧城街子西排2号开工建设盈江县第二高级中学教学楼、实验楼、学生宿舍楼建设项目，项目工程内容：总面积14417.2㎡，其中：教学楼建筑面积6498.84㎡，为五层框架结构，建筑占地面积1266.88㎡；综合实验楼建筑面积3905.8㎡，为四层框架结构，建筑占地面积958.39㎡；学生宿舍楼建筑面积4012.56㎡，为六层框架结构，建筑占地面积697.76㎡及附属工程，已完工。根据当事人提供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中的签约合同价及询问陈述，该项目的工程签约合同价为肆仟陆佰陆拾柒万元整（¥46670000元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述事实 ，由以下证据证实 ：
    1、2024年12月16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施工的地点进行检查，并制作《现场勘验（检查）笔录》1份，证明了当事人擅自施工的现场情况、工程项目内容、建筑面积及未能出示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2024年12月16日，执法人员根据现场照片，制作《现场照片及说明》2份，证明了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施工的现场情况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2024年12月16日，受委托人提供了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》1份，机关单位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、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了机构性质、个人信息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受委托人全权代表单位处理相关事宜的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2024年12月16日，受委托人提供了《不动产权证》、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了该项目的土地划拨情况及建设工程承包范围、建筑面积、合同价款等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、2024年12月16日，受委托人提供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复印件1份，证明了该项目的空间规划和用途及建设规模的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、2024年12月16日施工方负责人提供了公司《营业执照》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及个人《居民身份证》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了该建筑公司的经营合法性、资质类别及等级的事实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、2024年12月16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受委托人进行询问，并制作《询问笔录》1份，证明了当事人未经许可委托建筑公司擅自施工的时间、地点、工程内容、工程合同价款及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等相关违法事实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年12月23日 ，本机关依法向你 （单位）送达了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 （盈住建听告字[2024]第422号） ，告知你 （单位）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、理由 、依据及内容 ，并告知你（单位）依法享有的权利 。当事人 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、 申辩的要求 。
本机关认为 ， 你 （单位）  未经许可擅自施工 的行为 ， 违反了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七条“违反本条规定，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，擅自施工的，责令停止施工，限期改正，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” 的规定 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七条  的规 定 ，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如下行政处罚:处建设单位工程合同价款1.3%的罚款：陆拾万零陆仟柒佰壹拾元整（¥606710.00元）。
上述罚款 ，你（单位）应自收到本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楼财务室（地址：盈江县平原镇贺相路2号）开具直缴缴款书，凭短信链接或扫描二维码直接缴入国家金库盈江支库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，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。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，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 盈江县人民政府 申 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 盈江县 人 民法院起诉 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。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 、 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。
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（印 章）
2024年12月24日
联 系 人 ：   尹其辉、郭子桢     联系地址 ： 盈江县贺相路2号  
联系电话 ：  0692-8180187       邮政编码 ：    679300          
PAGE  
3

